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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投资建设物联网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

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概述：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

孙公司太原罗克佳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科技”）拟以自有资金

及融资授信资金投资建设物联网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以下简称“本项

目（一期）”)，本项目（一期）预计总投资金额为48,460万元。 

 项目实施风险：鉴于本项目总体规划32个模块，尚无具体建设计划，未

来各模块的建设将根据公司未来生产经营需要、市场变化情况等因素通过分期审

议、分期投资实施的方式来防控投资风险。尽管本项目（一期）经过充分的调研

分析具有可行性，但项目设计、建设及投入运营还需一定时间，未来可能面临激

烈的市场竞争风险和实现经济效益不能达标的风险。本项目（一期）在实施过程

中，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给项目建设

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项目财务风险：本项目（一期）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

还存在未来融资机构融资政策变化及贷款利率波动导致项目融资成本上升的风

险，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事项，确

保该项目顺利实施。此外，项目（一期）建成后新增的固定资产将对后续经营年

度形成较大金额的折旧和摊销，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一定的

影响。 

 项目建设工期：本项目（一期）建设工期预计2年，项目资金将根据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按需投入。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项目（一期）的建设主要是为公司不断发展的业务提供专业化和集约

化的云服务，目前公司暂未开展云主机、云存储等IaaS类业务，如后期开展此类

业务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一、投资项目概述 

因公司发展需要，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

资孙公司太原罗克佳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科技”）拟以自有资

金及融资授信资金投资建设物联网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以下简称“本

项目（一期）”)。本项目（一期）预计总投资金额为48,460万元。公司董事会

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投资预算范围内具体实施该项目，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调整

投资进度和投资额度、建设施工进度等具体事项。 

上述投资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6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罗克佳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法定代表人：李玮 

注册资本：叁亿圆整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04日 

住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佳华街8号2层206室 

经营范围：计算机数据处理；云计算数据中心运营管理服务；物联网设备的

技术服务、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的制造、销售；软件产品研发及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物联网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太原罗克佳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内容：项目总体规划32个模块，一期完成4个生产模块建设，完成生产

环境基础建设及生产运算设备、安全设备购置，一期项目容量为720台机柜，配

置4800台高端服务器，生产能力可到到千万亿次/秒，存储能力达到100PB，出口

带宽300G。项目利用公司自有技术，为自有及各用户单位物联网终端提供统一

存储、计算能力，为示范应用提供基础设施建设、集中的云基础设施统一管理，

建成拥有SOA先进技术架构的云数据中心，为用户提供按需使用、扩展的综合云

服务基地。 

项目总投资估算：本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48,46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

资约46,388万元，研发投资约1,200万元，其他投资约872万元。具体以项目建设

实际投资开支为准。 

项目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项目建设工期：本项目（一期）建设工期预计2年，项目资金将根据项目实

际进展情况按需投入。 

四、项目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一期）的建设，是在公司原有的物联网云服务基地中投资建设服务

器、网络安全设施和配电设施，项目为阶段性整体规划，建设过程将按照公司业

务开展情况逐步投入。目前，公司分散租用鄂尔多斯空港IDC、青云、华为云等

云资源作为公司大数据业务的存储计算资源，本项目（一期）的建设将整合公司

散落的存储计算资源，为公司不断发展的业务提供专业化和集约化的云服务，实

现计算资源和维护资源的集中管理，并更加自主有效的保障了数据的安全性和提

高了公司大数据的运营能力。此外公司未来可依托本项目（一期）建成的云计算

存储能力开展云主机、云存储等IaaS类业务，增加物联网云服务基地利用率的同

时，增加公司市场竞争力。目前公司暂未开展云主机、云存储等IaaS类业务，如

后期开展此类业务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项目投资风险分析 

1、项目实施风险 

鉴于本项目总体规划32个模块，尚无具体建设计划，未来各模块的建设将根

据公司未来生产经营需要、市场变化情况等因素通过分期审议、分期投资实施的



方式来防控投资风险。尽管本项目（一期）经过充分的调研分析具有可行性，但

项目设计、建设及投入运营还需一定时间，未来可能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风险和

实现经济效益不能达标的风险。本项目（一期）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宏观

经济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给项目建设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2、财务风险  

本项目（一期）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还存在未来融资机

构融资政策变化及贷款利率波动导致项目融资成本上升的风险，公司将统筹资金

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事项，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此外，项目（一期）建成后新增的固定资产将对后续经营年度形成较大金额的折

旧和摊销，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一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0日 


